三方保密协议书

甲方：                  ，为参加中国制冷空调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企业。
地址：

邮政编码：

乙方：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为中国制冷空调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实施单位。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6号广安大厦北楼7层
邮政编码：100053
丙方：中商信国际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为乙方签约的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技术支持单位。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王庄工业园雪蒙科技大厦三楼

邮政编码：100022

甲方参加乙方组织开展的中国制冷空调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将信用评价工作要求的相关材料递交于乙方和丙方，丙方负责技术初评，乙方负责最终评审。 三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就中国制冷空调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的保密事项达成一致，愿以本协议规定对涉及的相关信息承担保密责任。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保密信息定义

包括或指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向接受方（乙方和丙方）以口头方式、可视方式、电子或书面形式披露的任何和所有保密的技术和商业信息。该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形式表现的或与之有关的信息：资料、财务信息、审计报告、管理者信息、市场营销和销售数据和计划以及产品用途等。
第二条  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内容
1.乙方和丙方经通过其他合法来源获得的、无保密限制的甲方信息；

2.通过合法行为获得的已经或即将公诸于众的甲方信息。
第三条 使用限制

乙方和丙方仅能将甲方提供的信息用于“开展中国制冷空调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目的。
第四条  乙方和丙方对甲方保密信息负有以下责任
1.对甲方信息谨慎、妥善持有，并严格保密，没有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乙方和丙方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披露全部或部分保密信息；

2.任何以电子方式存储于电脑的保密信息，评价结束后应按规定刻成光盘进行安全保存，并安排专人负责保管，并销毁电脑留存的电子文档；
3.参评企业资料按规定存档保留三年，三年后按程序销毁全部甲方资料。

第五条  保密期限

乙方和丙方自接受到甲方提供的资料之日开始，遵守本协议的规定，对该信息加以保密，直至资料全部销毁。
第六条 罚责
乙方和丙方因数据管理不善而造成信息泄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本协议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七条  本协议构成三方对与交易有关的保密信息的全部理解，只有经三方正式授权的代表签署书面文件，方可修改本协议。对因本协议下发生的有关任何争议，三方应首先协商解决，如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则应通过任何一方所在地仲裁机构仲裁解决。

第八条  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和履行都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据此进行解释。
第九条  本保密协议自三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三年内持续有效。本协议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效力，三方各持一份。

甲方：
签约代表：                                         盖章：

乙方：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签约代表：                                         盖章：

丙方：中商信国际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签约代表：                                         盖章：
